关于《杭州市软科学研究项目管理办法

（征求意见稿）》的起草说明

一、制定背景和过程

为加强杭州市软科学研究项目管理的科学化、规范化、制度化，发挥软科学研究对推动科技创新工作的决策支撑作用，我局起草制定了《杭州市软科学研究项目管理办法（征求意见稿）》（以下简称《管理办法（征求意见稿）》）。

起草过程中，我局学习借鉴国内先进城市经验做法，形成《管理办法（征求意见稿）》。

二、制定依据

1.《浙江省科学技术进步条例》

2.《杭州市科学技术进步条例》

3.《浙江省软科学研究计划和项目管理办法》（浙科发政〔2024〕32号）

三、主要内容

《管理办法（征求意见稿）》全文共九个部分，包括项目研究范围、组织管理和职责、建设软科学实验室、项目申请条件、项目组织、申报与立项、过程与验收、项目成果与应用、其他等。

1.项目研究范围。明确软科学项目的性质、研究范围。

2.组织管理和职责。明确市科技局、项目负责人、项目承担单位的具体职责。

3.建设软科学实验室。明确建设市软科学实验室的作用、建设条件。

4.项目申请条件。明确项目申请单位、项目申请人应具备的申请条件。

5.项目组织。明确项目类别、资金拨付方式。

6.申报与立项。明确编制和发布“榜单”、申报受理、形式审查、专业评审、研究审定等程序内容。
7.过程与验收。明确项目组织实施的过程及验收程序等内容。

8.项目成果与应用。明确项目成果所有、公开等内容。

9.其他。明确管理办法的实施期限。
